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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

财 政 厅 文 件

桂财库〔2020〕88 号

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转发财政部办公厅
做好近期直达资金监控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市、县财政局：

为做好近期直达资金监控工作，现将《财政部关于做好近期

直达资金监控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桂办库〔2020〕232 号）转

发你们。

请认真总结本地区直达机制的做法、成效，提前研究部署明

年的工作。请市级财政部门汇总本地区直达资金工作情况，于

2021 年 1 月 3 日前向自治区财政厅（国库处）报送 2020 年度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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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资金工作总结。

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

2020 年 12 月 2 日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直达资金监控工作

领导小组办公室 李倩 0771—5302315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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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部关于做好近期直达资金监控
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

（财政部 2020 年 11 月 25 日）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政厅（局），新疆生产建

设兵团财政局:

按照财政部统一部署，各级财政部门依托直达资金监控系

统，积极加强直达资金管理，助推政策资金更快惠及基层、企业

及民生，成效明显。为进一步做好直达资金监控工作，促进资金

落实到位、规范使用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加快支出和规范使用并举

各地区要按照有关文件要求，在保障支出质量和资金安全的

前提下，加快项目支出进度，推动年底前具备条件的项目形成实

物工作量和支出资金，但不得采取以拨代支、虚列支出、编造合

同超常规拨款等方式违规拉高支出进度。

加强抗疫特别国债资金的使用管理，认真落实《财政部关于

抗疫特别国债资金使用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财预〔2020〕160 号）

等文件要求，预留机动资金和年底前确实难以用完的资金，按规

定结转至下年使用。

严格落实政府过紧日子要求及有关资金管理办法，规范高效

使用资金，不得用于政府性楼堂馆所、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建设，

不得违规将资金转至预算单位实有资金账户，不得违规将资金拨

付到政府融资平台或违规用于发放工资津补贴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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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建立直达资金常态化监控机制

各地区要认真落实直达资金监控主体责任，实现监控工作制

度化、常态化、规范化。按照《财政部关于做好直达资金监控工

作的通知》（财办〔2020〕29 号）有关规定，加强对预算分解下

达、资金支付和惠企利民补助补贴发放情况的监控，压实在线监

控、预警信息核实、违规问题处理、监控情况报送及相关督促指

导等工作责任，重点监控项目资金分配使用，发现问题，及时纠

错纠偏，促进资金安全规范使用，重大违规疑点和问题，要及时

向财政部报告。

认真对照督查、审计和财政监管发现问题，举一反三，认真

开展自查工作，采取针对性措施，建立整改长效机制，避免类似

问题重复发生。

三、强化直达资金预算执行分析

各地区要密切跟踪资金分配下达、支出使用和政策实施效果

情况，加强分析研判，及时向当地党委、政府报告执行情况，针

对问题采取有效措施，确保预算顺利执行、发挥好资金使用效益。

请各地区于12月 1日报送 11月份直达资金预算安排及支出

成效简要情况，并在报告中对全年支出进度、抗疫特别国债资金

结转情况等作出预计分析，为财政部起草 11 月份直达资金预算

执行情况报告提供基础材料。

认真总结本地区直达机制的做法成效，提前研究部署明年的

工作，于 2021 年 1 月 5 日前报送 2020 年度直达资金预算执行情

况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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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切实提高监控系统数据质量

各地区要按照《关于直达资金监控系统安装部署有关工作的

通知》（财信〔2020〕18 号）等文件要求，加快对本地预算指标

和国库支付等信息系统进行适应性改造，切实提高数据对接效率

和质量，推动直达机制落实落细。

高度重视监控系统存在的支出数据导入不及时、惠企利民补

贴补助发放数据缺失、线上数据与实际业务不一致，以及收款人、

用途、项目名称信息不规范等问题，加快研究解决。各地区对数

据的真实性、完整性和准确性负责，为直达资金管理监控提供基

础。

公开方式：不予公开

抄送：本厅预算处、政府债务管理处、教科文处、经济建设处、工业

交通处、社会保障处、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处、农业处、金融

处、财政监督局、财政信息管理中心。

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办公室 2020 年 12 月 3 日印发


